


   文政办函〔2022〕20号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文水县建制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工作小组的通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依据《关于印发山西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90号）、《关于印发吕梁市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吕政办发〔2021)6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全局性协调机制，县政府决定成立文水县建制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  峰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王金钟  副县长

宋国刚  副县长
成  员：程延军  县住建局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吴晨劲  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局长
贺泽炜  县发改局局长

段拉银  县财政局局长
刘德志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权建强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
李燕刚  县审计局局长

王昌盛  南安镇镇长
张  琰  下曲镇镇长
李岩龙  孝义镇镇长

付小强  南庄镇镇长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由程延军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李晋忠（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副局长）、张好兵（县住建局副科级干部）同志担任，负责组织项目实施、管理日常工作。县直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做好对工程项目的协调、指导、推进、服务等工作，及时协调办理涉及本部门业务事项；相关乡镇协调本区域权限范围内问题。

特此通知。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22日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